
《昆明理工大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

附件一：经济责任审计述职报告提纲
一、基本情况
1、本单位的基本职能、机构设置、管理体制及人员构成情况。
2、本单位的教学、科研、管理及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
3、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的财务收支、资产管理及有关经济活动的项目及内容。
二、审计期间工作职责履行情况、业绩及获奖情况等。
三、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1） 会计责任方面
审计期间是否能够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经费使用是否能够按照学校财务的有关规定执行。
各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是否做到专款专用，有无挤占挪用等问题。
预算执行情况：经费年度预算或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调整和执行是否符合规定，有无超预算或未完成预算的情况，如超预算或未完成预算要说明原因。预算支出是否按照国家或学校有关财务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标准，合理有效地安排、审核各项支出，支出中有无违反规定滥发钱物和损失浪费等问题；结算资金是否真实、合规，账目是否清楚。
收费及管理情况：是否存在擅自收费情况，收费管理是否执行学校规定，为学校代办的各项收费项目、标准、范围是否合法，有无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使用不合法收据等问题，各项目收入是否及时、足额上交学校，有无拖欠、截留、隐瞒收入以及设置账外账、“小金库”等问题。
（2） 国有资产安全完整、管理使用及保值增值责任方面
固定资产及其他财产是否设专人管理；是否安全、完整；是否有丢失、挪用、损坏、擅自处置等情况。购置、外单位捐赠的财物是否按照规定验收建账；是否账账、账实、账卡相符。
审计期间各类用房的管理使用情况；各类设备管理使用情况，特别是实验室设备管理使用情况。
个人保管使用的设备是否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移交手续。

（3） 工作目标及经济责任目标完成责任方面
工作目标及经济责任目标的完成情况，年度学校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未完成要注明原因），为学校积极筹措资金、开拓来源渠道所作的工作及业绩。
（4） 重大经济决策责任方面
大宗物资采购是否进行可行性论证，并按照学校规定进行招标，认真执行政府采购。 
工程项目是否纳入计划管理、手续是否完备，工程招投标是否符合规定，工程竣工结算是否真实、合法并按规定报审。
经济决策与对内对外投资项目及经费使用的审批、合同签订是否符合规定程序，执行效果如何，是否有重大失误与损失；本部门经办的合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债权债务是否清楚，有无遗留的经济纠纷等问题；
（5） 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及执行责任方面
为确保本部门及所属单位财产的安全、完整和各项经费数据的正确可靠，是否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制定了本部门经费及其他资产的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是否形成单位内部因分工不同的相互制约机制，有哪些控制制度方法、措施、程序，并予以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是否坚持党政班子集体研究。
（6） 处务、院务会议公开、透明责任方面
本单位财经管理政策及收支使用（包括分配标准、比例）等是否做到公开、透明，公开形式是什么？
（7） 遵守财经法纪及廉洁自律责任方面。
审计期间是否遵守国家和学校财经法规，是否依法履行经济管理职责，本人和单位有无违纪违规问题；是否能够认真执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收入申报制度，礼品登记上交制度等；是否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四、尚待解决、改进的问题。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关注：原建筑工程学院停止办学，新设立土木工程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等具体经济情况；其他收费项目、资产出租出借情况等）

